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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注：
1、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如无明确限制，投标人可以进行优化，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服务方案，且此方案须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认可。
2、投标供应商应当在投标文件中列出完成本项目并通过验收所需的所有各项服务等明细表及全部费用。中标供应商必须确保整体通过采购人及有关主管部门验收；投标供应商应自行踏勘项目现场，如投标供应商因未及时踏勘现场而导致的报价缺项漏项废标、或中标后无法完工，投标供应商自行承担一切后果；
3、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投标人应当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皖财购〔2023〕853号）的要求，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
4、如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可以分包履行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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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服务地点
	 安徽省，采购人指定地点    

	2
	服务期限
	 2025年12月15日完成所有演出工作。
合同期满，采购人对中标人进行综合考核。在年度资金得到保障情况下，若合同甲乙双方均无异议，综合考核结果通过，可续签下一年合同，最多续签2年。合同一年一签，合同单价（每场演出费）不变。   

	3
	本项目采购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
	第  1-16  包：
标的名称：2025年“校园大舞台——徽风皖韵进高校”演出服务
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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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概况
（一）活动内容
组织中标的省、市（县）级专业艺术院团到高校演出徽剧、黄梅戏以及其他安徽地方戏曲剧种的特色剧目。活动坚持思想性、艺术性、公益性、针对性和互动性，力争把优秀的戏曲剧目和文化品牌送进高校，满足当代大学生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求。
（二）活动安排
2025年“校园大舞台——徽风皖韵进高校”演出服务，面向省内专业文艺院团，采购黄梅戏、京剧、徽剧、庐剧、泗州戏等优秀地方戏曲，到全省各大高校演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演出计划125场，院团需提供不少于10个戏曲剧目单，演职员不少于25人，每场演出时长一般不少于90分钟。125场共分 16 个包，第一包12场,第二包12场,第三包12场,第四包9场，第五包9场，第六包9场，第七包9场，第八包9场，第九包9场，第十包5场，第十一包5场，第十二包5场，第十三包5场，第十四包5场，第十五包5场，第十六包5场
三、服务需求
1.各投标人在投标时提供的剧目内容必须健康、积极、向上，弘扬时代新风，传播正能量，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演出剧目清单应结合学生观众需要和欣赏水平。
2.投标文件中须提供不少于10个戏曲剧目单〔需有不少于2部2020年1月1日以来（以投标文件中自行明确的创排时间为准，签订合同后项目服务前采购人将核实，如存在虚假响应，采购人将追究违约责任）新创(含复排)剧目〕，否则投标无效。中标人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后项目服务前，必须积极与采购人沟通对剧目单进行精选，确定后的剧目单在后期演出时不得随意修改。
3.中标人具备大戏和小戏创演团队（签订合同后项目服务前提供证明材料供采购人核实）。投标人为本项目拟配备演职人员不少于25人（其中专业艺术院校毕业或艺术类专业技术职称的演职人员占有比例不得少于50%），投标文件中同时提供：（1）人员名单（格式自拟）；（2）专业艺术院校毕业证书或艺术类专业技术职称证书扫描件或影印件；（3）投标人为演职人员缴纳的近三个月内（其中任意一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材料（五险之一即可），否则投标无效。中标人根据具体戏曲剧目在合同签订后项目服务前配备好服装、音响、灯光、布景、字幕等设施设备。
4.演出背景应统一制作“校园大舞台——徽风皖韵进高校”活动标识，每场演出时长一般不少于90分钟。
5.每场的演出时间由采购人提前通知，并根据采购人所通知的剧目单进行人员、器材等设备的准备工作，且至少提前一天将演出的剧目单张贴至演出高校进行告知。
6.演出期间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以及安全生产规定，加强用电、消防、卫生等相关安全检查，做好各项安全工作，出现任何意外和安全事故一律由中标人承担。  
7.若出现随意更改剧目、减少演出时间、未根据上述要求进行演出的将追究中标人违约责任并报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

四、报价要求
本项目采用定价招标，固定投标报价为：每场演出费3万元，该报价包含完成一场演出所需的全部费用（包括人员、道具、车辆、交通费用、宣传费用等），投标人对该报价不可偏离，否则将导致投标无效。
五、其他要求
投标人可对本项目中一个或多个包进行投标，但只能中一个包。评审时按照第1包→第2包→第3包→第4包→第5包→第6包→第7包→第8包→第9包→第10包→第11包→第12包→第13包→第14包→第15包→第16包的顺序进行评审，如某投标人在某个包别中取得中标资格，则在其他包别中通过资格审查和符合性审查后，仅作为有效投标供应商，不再具有中标资格且不参与中标候选人排名。如某包因中标人放弃中标资格、质疑或投诉等原因导致评审结果变更的，不影响其他包评审结果，也不受多投单中规则影响。

